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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态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 
一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应切实履行放心消费社会公开承诺，持续深化“一承诺五制度”等放心消费建设，不断提高商品品质和服务质量，更好地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责任，维护好放心消费示范声誉，并主动接受政府部门、消费者及社会各方监督。
二、各区县（市）创建工作负责机构应加强对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的动态管理，强化日常业务指导，督促其更好地落实消费维权责任和义务，创新完善维权工作机制，积极会同有关单位推动其不断提升放心消费建设水平，并加强典型宣传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三、在动态跟踪管理中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创建示范单位予以撤销:
（一）经查实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隐瞒真实情况的;
（二）因未尽到经营者法定责任导致商品质量抽检不合格，或发生商品质量安全事故（事件）产生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（三）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或因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（四）消费纠纷投诉频发且处理不主动不及时，或发生重大
或群体性消费投诉事件影响社会稳定，或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的;
（五）在消费者组织、媒体舆论、社会公众等消费监督中反映与其创建示范承诺不相符问题，经查证属实的;
（六）经营主体停业、经营不正常、经营困难已难以达到创建示范条件的，或自动放弃创建示范的;
（七）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。

